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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家書

漢輝兄:


日前收到你從加拿大的來信，得悉家中各人安好，欣喜萬分。信中你提及於閱報時得悉律政司司長正積極考慮留任兩年，並計劃於期間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有關立法工作。你對此深表關注。對於有關問題，我著實亦曾作思考，也有一些感受，或許就讓我跟你分享一下吧。


律政司司長是特區最重要的律政官員。除了是特區政府的首席法律顧問外，也制定和掌管一切特區與法律有關的政策。在其職權中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為刑事起訴工作拍板和把關。香港一直秉行法治，律政司司長對於法治的執著和貫徹秉行法治的決心就更形重要，也廣受本地和國際社會關注。


大律師公會早於去年五月已提出新任律政司司長，必須廣為法律界尊崇，其法律學養，以至個人品格操守，都必須符合最嚴格的要求。除此之外，律政司司長亦必給人信心，以維護一國兩制為經，貫徹法治精神為緯，無懼、無畏、無私、不存成見地秉公履行職務。縱觀香港法律界，符合以上條件有能力出任律政司司長的人選，實大有人在。可惜的是，這些於業界聲明顯赫，具公信力的人士往往未能見容於特區政府。在這種選擇非常有限的客觀形勢下，梁愛詩女士若同意留任律政司司長，對於香港未必是壞事。


梁女士任內為香港法律專業於內地打開市場，並建立必要的聯繫．實在不遺餘力。兩地法律界良性互動，健全了國家的法制。在這一方面的貢獻，梁女士應記一功。自從當上大律師公會副主席時候開始，我跟梁女士的接觸多了。她個性隨和，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好人。律政司內仝人對這位司長亦愛護有嘉。雖然在胡仙案、人大釋法、應否檢討<公安條例>及無証兒童就學等問題上，律政司不能表現出對法治充分的承擔，但各界對梁女士的誠信大致不存懷疑。她的留任總比勉強委任一個為港府及中央接受，但民望不彰，不見重於業界，甚至於阿庾奉承者要好得多。


在董健華先生第二任期內律政司司長將立即要面對兩個問題。其一是現在尚未清晰的「高官問責制」。其二是有關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如何立法的問題。


律政司司長職權包括為刑事起訴把關。這是一項敏感但極為重要的工作。若行政機關要把法律淪為統治工具，廣立苛法並針對異見者以執行的話，社會將陷於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同樣地，當權者若要為保護自己或親信免陷囹圄，徇私枉法，明干犯刑法者而不起訴，隻手遮天，把刑法玩弄於股掌之上，也絕非社會大眾之福。「高官問責制」看樣是高官實際只向特首一人負責，而特首則無需面對香港居民。


若律政司司長成為以「高官問責制」聘用的官員，在其履行刑事起訴把關人角色之時，不難想像會被懷疑在她決定是否進行刑事檢控之時，其決定會受當權者意願所左右，或則排除異己，或則包庇朋黨。存在這招人詬病的制度，對香港不會是好事。有說不少西方民主制度之中，掌管刑事起訴工作的官員亦同時為內閣閣員，故律政司司長以「問責高官」方式聘用並無不妥。該等論點忽略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於成熟的民主政體中，若出現徇私枉法的行為，有關官員必不能逃過被彈劾而被迫下台的命運。行於香港，該等憲制上的保障根本不存在，只要特首肯定律政司司長的決定，基本上在目前香港的憲制秩序中，沒有異議的空間。這也解釋了為何大律師公會提出若律政司司長真的成為「問責高官」，最好能把刑事檢控的把關工作從她的職權中剔除，交到一個完全獨立的官員手中比較恰當。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巔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第二十三條中提及的叛國、煽動叛亂、竊取國家機密和限制香港政治性組織與外國建立聯繫等，在香港現行的普通法及成文法中都已有不同程度的規定和管制。根本無需大肆立法。


至於分裂國家和巔覆中央人民政府這些概念，在香港現行法制中並無明確界定。但可以肯定的是香港斷不能照搬內地的一套。這樣做不單止從根基地威脅受到<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保障的基本人權和自由，也必違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有關規定。若政府勉強立法，將來有涉該等條例的刑事起訴到達法院時，法院秉法判案，宣判有關立法由於違反<基本法>中有關國際人權公約的規定，那就會產生一次又一次的憲制危機。由此看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有關立法工作必須經過廣泛諮詢，權衡輕重以後才作決定，絕不能輕率行事。若掉以輕心而於香港建立不必要的惡法，日後為禍之深將比港府要求人大常委釋法以推翻終審法院的終審判決對香港造成司法自治的衝擊還要來得深遠。


有見及此，大律師公會已開展就二十三條立法的研究工作，希望於短期內能有初步的研究成果，到時必再與賢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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